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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輔導團 
－特殊教育專業學習社群設置經驗分享會」實施計畫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輔導團之特殊教育專業

學習社群設置實施計畫。 

貳、 目的 
一、 透過現場教師經驗分享，提升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教師教

學、輔導、行政及跨領域合作的專業能力。 
二、 促進校際間特教團隊運作經驗交流，以增進凝聚力。 
三、 透過研習鼓勵教師組成跨校專業學習社群，進行跨校共同備課，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並協助推動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與輔導工作。 

參、 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輔導團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肆、 辦理對象及日期 
一、 研習對象：國教署所屬高級中等學校設有資源班之學校教師。 
二、 研習資訊： 

(一) 北區場：9 月 15 日(五)上午 9 點至 12 點，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行政大樓 3 樓會議室（新竹市東區中華路二段 2 號），

參加人數 60 人。 
(二) 南區場：9 月 29 日(五)上午 9 點至 12 點，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

雄教育中心 306 教室（高雄市前金區中正四路 215 號 3
樓），參加人數 50 人。 

伍、 報名方式 
請參加人員於 106 年 9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5 點前自行登錄教育部特殊

教育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選取「研習與資源」/「教師研習」/「大

專特教研習」，點選本課程名稱進行報名。 

陸、 經費 
一、 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情緒及行為

問題支持服務計畫」及「教育部國教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特

殊教育輔導團計畫」經費支應。 
二、 參加人員請准予公差（假）與會，其差旅費由原服務單位依相關規定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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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其他 
一、 響應環保及撙節費用，煩請自備環保杯。 
二、 研習地點交通資訊請參閱如下網址： 

(一) 國立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http://web.hcvs.hc.edu.tw/files/11-10
00-639.php 

(二) 文化大學推廣部高雄教育中心：http://future.sce.pccu.edu.tw/servic
e/service01_08.asp 

三、 本案連絡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鍾聖音小姐，聯絡電話：

02-7734-5084 或 email：csy@gapps.ntnu.edu.tw 
四、 有關課程相關之問題，請洽國立新竹高級工業學校王若權組長，聯絡

電話：03-5322175#215。 

捌、 研習課程表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 講師 

08：40~09：00 報到 國教署特教輔導團團隊 

09：00~09：10 開幕式 國教署特教輔導團團隊 

09：10~10：00
特教專業社群意涵 

及新竹區特教社群經驗分享 
國立新竹高中李式群老師 

10：00~10：10 休息、經驗交流 國教署特教輔導團團隊 

10：10~11：00
彰雲區特教社群經驗分享 
及社群實施計畫與申請流程 

國立鹿港高中尤志輔老師 

11：00~11：10 休息、經驗交流 國教署特教輔導團團隊 

11：10~12：00 特教專業社群團隊向心力活動 國立新竹高工王若權老師 

12：00~12：10 綜合座談及閉幕式 國教署特教輔導團團隊 

 


